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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前近 4 年时间里，居民家庭首套房认定执行“认房又认贷”的标准，不符合实际市场需求情况，甚至

有贷款历史而名下无房的换房需求也被认定为二套房。新政对于这种实实在在的自住型购房需求给予了较

大力度的支持。 

今年以来，房地产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，供求关系相对去年出现了逆转，房屋库存高企

与需求释放不足的现象并存。今日，人民银行[微博]、银监会联合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

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，旨在通过加强金融服务对房地产行业的支

持，达到惠民生和促消费的目的。 

一、《通知》对于惠民生和促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

当前住房需求不足并非潜在需求大幅下降，而是市场在观望，同时也是政策约束所致。

近年来，为抑制房价过度上涨，有关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控制需求的举措。 

今年初，个人住房贷款存在审批较严、发放速度较慢、按揭利率提升较多等问题，也

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需求释放，而改善型住房需求受到政策抑制则更为明显。一方面，国家

规定家庭购买第二套住房需支付不低于所购房屋价格 60%的首付款，同时贷款利率不得低

于基准利率的 1.1 倍，使得改善型需求的购房能力大大降低。 

另一方面，目前“认房又认贷”的首套房认定政策导致有贷款历史而名下无房的情况被

认定为二套房，“新房置换旧房”的改善型需求易被误伤。改善型需求即使有较强的入市意愿，

也囿于政策和预算限制难以释放。《通知》对个人住房贷款在利率、审核时间等方面的现行

政策提出了调整要求，支持居民家庭合理住房贷款需求尤其是自住需求，对于改善民生具有

积极意义。  

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明确鼓励和支持消费发展。2013 年

我国人均 GDP 约为 6767 美元，其中占比最大的消费支出为住房消费。我国居民的住房消费

观念使得这一格局在较长期内不会改变，未来刚需入市潜力依然不小。随着收入提升和消费

升级，改善型住房需求将为消费增长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。《通知》通过加强居民购房的金

融支持，满足普通家庭的购房需要，有利于前期受政策抑制的需求陆续释放，对于促进消费

有较好的推动作用，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“调结构”和“促消费”的大方向。 

 二、五方面举措提升住房金融服务水平 

《通知》对金融支持房地产提出了多项具体措施，主要涉及以下五点内容： 

一是松口径。《通知》明确，拥有一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，为改善居

住条件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商品住房的，就可以按照首套房标准申请贷款。此项“贷清不

认房”新政超乎市场预期。此前近 4 年时间里，居民家庭首套房认定执行“认房又认贷”的标

准，不符合实际市场需求情况，甚至有贷款历史而名下无房的换房需求也被认定为二套房。

新政对于这种实实在在的自住型购房需求给予了较大力度的支持。 

二是降成本。《通知》明确，对于家庭首套房按揭贷款，首付比例为不低于 30%，利

率下限为基准利率的 0.7 倍。首付比例与此前无变化，而强调利率七折的下限则力度较大。

年初贷款额度受限、银行“以价补量”，按揭贷款利率提升较多；年中多数城市房贷利率高点

已过，各家银行普遍下调按揭定价，但利率大多仍以基准及上浮为主。在去年信贷环境相对



宽松的阶段，房贷利率下限也多以基准利率 0.85 倍为主，此次对于下限七折的规定有利于

促进银行房贷利率进一步走低，从而有助于降低刚需购房成本。 

三是提效率。《通知》明确要求银行缩短个人住房贷款审核时间。去年底和今年初，银

行业对个人房贷审批和放款速度较慢的问题突出。其中的问题，一是年底和年初企业机构客

户贷款需求较大，银行需要及时加以满足；二是银行业务流程尚存在一系列不合理的环节。

二季度后市场总体资金环境相对宽松，信贷资源方面已不是问题。当下，需要银行合理简化

流程，提高审批效率。《通知》强调缩短审核时间，旨在敦促银行减少停贷、拖贷、压贷的

情况发生，推动合理住房贷款需求加快步伐得以落实。 

四是推创新。《通知》鼓励通过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方式，来增强金融机构个

人住房贷款的投放能力。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还处在起步阶段，于 2005 年开始资产

证券化业务试点，2007 年因美国住房市场危机爆发而暂停发售，在今年 7 月又重新推出。

通过鼓励开展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业务创新，可以盘活银行的存量信贷资产，有助于加

大银行个人房贷的支持能力，扩大房贷投放额度。 

五是控风险。《通知》要求将保障房贷款期限上限从 15 年延长至 25 年，表明对保障性

安居工程的金融支持力度明显加大。保障房建设具有前期投入大、投资回收周期长、利润相

对较低的特点，这也是导致其面临资金缺口难题的原因。延长保障房贷款期限对银行的贷款

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，银行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需具备更好的项目营运和资金管

理能力。 

三、政策建议 

为更好地加强金融服务对房地产行业的支持，以达到惠民生和促消费的目的，提出如下

政策建议： 

一是落实个人住房贷款支持政策。建议央行[微博]和银监会指导商业银行对关乎民生

消费的个人住房贷款持续加以支持。银行应统筹安排，优先保障个人房贷业务规模，调整组

织架构，精简贷款审批流程，提高放款效率。 

二是指导市场合理确定房贷利率。建议中国银行业协会主导开展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定

价的指引和协调，在支持民生消费的同时，兼顾银行运营的商业可持续性。房贷利率调整下

限的确定应充分考虑银行的利差状况、营业成本和风险成本，使银行具有持续支持个人住房

贷款的积极性。 

三是加大保障房贷款风险管理。建议监管当局针对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投资大、回收期

长的特征，指导银行有效控制资金运行，与借款人签订账户监管协议；掌控关键资金节点，

做到资金内部流转，最大限度地封闭运行；强化风险预警机制，切实防范保障房信贷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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